
法律 法规 国务院决定
规章等程序性

规定

1

亲属关系
证明（结
婚证、户
口簿、出
生证明等
不能证明
的）

办理户口登
记、迁移等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户口登记
条例》（1958
年1月9日主席
令公布，1958
年1月9日起施
行）第十七条
、第十九条

公安部等12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改进和
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
证明工作的意见》
（公通字〔2016〕21
号）第二条

户口登记、
户口迁入地
公安派出所

本人承诺
实行告知承
诺制

2

用于办理
居住证的
连续就读
证明（学
生证等证
件类不能
证明的）

用于办理居
住证

《居住证暂
行条例》
（国务院令
第663号）第
九条

居住地公安
派出所

全日制小学、
中学、中高等
职业学校或普
通高等学校

3

用于办理
居住证的
就业证明
（工商营
业执照、
劳动合同
证件类不
能证明
的）

用于办理居
住证

《居住证暂
行条例》
（国务院令
第664号）第
九条

居住地公安
派出所

用人单位

序
号

事项名
称

事项用途
索证部

门
出具部门 备注

石家庄市藁城区保留证明事项基本目录(2024年版)
设定依据

一、公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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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于办理
居住证的
用人单位
住宿证明

用于办理居
住证

《居住证暂
行条例》
（国务院令
第665号）第
九条

居住地公安
派出所

用人单位、全
日制小学、中
学、中高等职
业学校或普通
高等学校

5

救护车、
消防车、
工程救险
车使用性
质证明

办理救护车
、消防车、
工程救险车
注册登记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
（2021年4月29
日修改）第十
五条

《机动车登记规定》
（公安部第164号
令）第十三条

公安交管部
门

卫生健康部门
、消防部门、
工程救险车使
用部门

6

活动场所
管理者同
意提供活
动场所的
证明

大型群众性
活动安全许
可

《大型群众
性活动安全
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第505号）第
十三条

公安局
举办大型活动
的场地提供者

7
保安从业
人员健康
证明

保安员证核
发

《保安服务
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第564号，
2020年12月
11日修改）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实施保安
服务管理条例办法》
第二十条

公安局
县级以上医疗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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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赴澳门就
学办理签
注的在学
证明

赴澳门就
学，签注有
效期届满继
续申请逗留

《中国公民因私
事往来香港地区
或者澳门地区的
暂行管理办法》
（1986年12月3
日国务院批准，
12月25日公安部
公布施行）第九
条

《往来港澳通行证签
注签发规范（试行）
》第一章第三条

公安局 澳门高等院校

9

申请往来
台湾通行
证的赴台
湾学习证
明

申请往来台
湾通行证

《中国公民
往来台湾地
区管理办法
》（国务院
令第661号，
2015年6月14
修改）第七
条

《往来台湾通行证及
签注签发管理工作规
范》第六条

公安局
开放赴台就学
省份设区市以
上台办

10

工作单位
对申请人
前往香港
、澳门的
意见

申请前往香
港或者澳门
定居

《中国公民因私
事往来香港地区
或者澳门地区的
暂行管理办法》
（1986年12月3
日国务院批准，
12月25日公安部
公布施行）第九
条

前往港澳通行证签发
管理工作规范》第七
条

公安局
申请人工作单
位或户籍所在
地公安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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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申请前往
香港或者
澳门定居
的婚姻公
证书

申请前往香
港或者澳门
定居，属于
夫妻一方定
居香港或者
澳门情形的

《中国公民因私
事往来香港地区
或者澳门地区的
暂行管理办法》
（1986年12月3
日国务院批准，
12月25日公安部
公布施行）第九
条

《前往港澳通行证签
发管理工作规范》第
八条

公安局
香港、澳门律
师行

12

申请前往
香港或者
澳门定居
的抚养权
公证书

申请前往香
港或者澳门
定居，属于
夫妻团聚类
携行子女或
者未成年人
投靠父母类
情形的

《中国公民因私
事往来香港地区
或者澳门地区的
暂行管理办法》
（1986年12月3
日国务院批准，
12月25日公安部
公布施行）第九
条

《前往港澳通行证签
发管理工作规范》第
九条

公安局
具有公证资格
的单位

13

申请前往
香港或者
澳门定居
的收养关
系证明

申请前往香
港或者澳门
定居，属于
收养子女情
形的

《中国公民因私
事往来香港地区
或者澳门地区的
暂行管理办法》
（1986年12月3
日国务院批准，
12月25日公安部
公布施行）第九
条

公安局
具有公证资格
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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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申请前往
香港或者
澳门定居
的内地无
子女证明

申请前往香
港或者澳门
定居，属于
无依靠老人
投靠在香港
或者澳门定
居子女情形
的

《中国公民因私
事往来香港地区
或者澳门地区的
暂行管理办法》
（1986年12月3
日国务院批准，
12月25日公安部
公布施行）第九
条

《前往港澳通行证签
发管理工作规范》第
五条、第七条

公安局
具有公证资格
的单位

15

申请前往
香港或者
澳门定居
的出生证
明公证

申请前往香
港或者澳门
定居，属于
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或户
籍无法证明
亲子关系情
形的

《中国公民因私
事往来香港地区
或者澳门地区的
暂行管理办法》
（1986年12月3
日国务院批准，
12月25日公安部
公布施行）第九
条

《前往港澳通行证签
发管理工作规范》第
五条、第七条

公安局
具有公证资格
的单位

16

申请前往
香港或者
澳门定居
的父母子
女关系证
明

申请前往香
港或者澳门
定居，属于
父母子女关
系的

《中国公民因私
事往来香港地区
或者澳门地区的
暂行管理办法》
（1986年12月3
日国务院批准，
12月25日公安部
公布施行）第九
条

《前往港澳通行证签
发管理工作规范》第
八条

公安局
具有公证资格
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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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办理赴香
港、澳门
探亲签注
的亲属关
系证明

办理赴香港
、澳门探亲
签注

《中国公民因私
事往来香港地区
或者澳门地区的
暂行管理办法》
（1986年12月3
日国务院批准，
12月26日公安部
公布施行）第九
条

往来港澳通行证签注
签发规范（试行）第
一章第三条

公安局

户籍所在地公
安派出所、具
有公证资格的
单位

18

驻澳门内
派人员未
成年子女
随任身份
证明表

证明申请人
可以到澳门
随任

《中国公民因私
事往来香港地区
或者澳门地区的
暂行管理办法》
（1986年12月3
日国务院批准，
12月27日公安部
公布施行）第九
条

《往来港澳通行证、
签注签发规范（试
行）》第一章第三条

公安局

中央人民政府
驻澳门特别行
政区联络办公
室人事部

19
赴台学习
证明

证明申请人
赴台湾学习

《中国公民
往来台湾地
区管理办法
》（国务院
令第661号，
2015年6月14
修改）第七
条

《往来台湾通行证及
签注签发管理工作规
范》第一章第六条

公安局
开放赴台就学
省份的设区市
以上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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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父母在内
地无子女
的证明

证明父母在
中国内地无
子女

《中国公民因私
事往来香港地区
或者澳门地区的
暂行管理办法》
（1986年12月3
日国务院批准，
12月27日公安部
公布施行）第九
条

《前往港澳通行证签
发管理工作规范》第
二章第八条

公安局
具有公证资格
的单位

21

申请电子
普通护照
指纹无法
采集的手
指伤病证
明

申请电子普
通护照指纹
采集

《中华人民共
和国护照法》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子普通护照签发管理
工作规范》（2012
版）第五条

公安局 二级以上医院

22

未满16周
岁的申请
人申请出
入境证件
的监护关
系公证书
（不能提
供《出生
医学证明
》的）

未满16周岁
的申请人申
请出入境证
件

《中华人民共
和国护照法》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安部公告》（2015年
12月17日）第六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普通护照签发管理工
作规范》（2012版）
第九条

公安局
具有公证资格
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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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护照报失
证明或者
所属国驻
华使领馆
照会或者
出示被损
毁、失效
证件以及
代替护照
使用的临
时身份证
明

外国人停留
证件签发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第三
十五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国
人入境出境
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第637号）第
二十三条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
发工作规范》第二十
条

公安局
所属国驻华使
领馆

24
住宿登记
证明

港澳台及外
国人办理机
动车登记业
务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九
条

《机动车登记规定》
（公安部第164号
令）第八十九条

公安交管部
门

居住地公安机
关

取得港澳居
民居住证的
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
居民，取得
台湾居民居
住证的台湾
地区居民以
及取得外国
人永久居留
身份证的外
国人无需提
供该证明

25
无犯罪记
录证明

校车驾驶资
格许可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十
九条

《校车安全
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第617号）第
二十三条

公安交管部
门

户籍所在地公
安派出所

二、交通运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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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巡游出租
汽车经营
的投资人
、负责人
资信证明

巡游出租车
经营许可审
批

《国务院对确需
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
可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412
号，2004年7月1
日起施行)第112
项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规定》(交
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
15号)第九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具有法定资格
的验资机构

实行告知承
诺制

27

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
经营的投
资人、负
责人资信
证明

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
许可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
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
可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412
号，2004年7月1
日起施行)第112
项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交通运输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2022年
第42号)第六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具有法定资格
的验资机构

实行告知承
诺制

28
健康体检
证明

船员适任证
书核发

《中华人民
共和国船员
条例》(国务
院令第494
号，2020年3
月27日修订)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
和发证规则》(交通
运输部令2015年第21
号发布，2020年7月6
日修正)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县级以上医疗
机构

实行告知承
诺制

29

申请出租
汽车驾驶
员从业资
格考试的
人员无暴
力犯罪记
录，无吸
毒记录证
明

出租汽车驾
驶员从业资
格考试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
（2021年4月29
日修改）第十
九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
运输条例》
(国务院令第
406号,2023
年7月20日修
订)第八十一
条

《国务院对确需
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
可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412
号）第112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2021
年第15号）第十一条

行政审批局
户口所在地公
安派出所

实行告知承
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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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出租汽车
驾驶员从
业资格考
试的无交
通肇事犯
罪、危险
驾驶犯罪
记录，无
饮酒后驾
驶记录，
最近连续3
个记分周
期内没有
记满12分
记录的证
明

出租汽车驾
驶员从业资
格考试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
（2021年4月29
日修改）第十
九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
运输条例》
(国务院令第
406号,2023
年7月20日修
订)第八十一
条

《国务院对确需
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
可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412
号）第112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2021
年第15号）第十一条

出租汽车管
理部门

公安交管部门
实行告知承
诺制

31
出租汽车
驾驶员健
康证明

办理出租汽
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证件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
（2021年4月29
日修改）第十
九条

《石家庄市
出租汽车管
理条例》第
十三条、第
十四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2021
年第15号）第三十八
条、第三十九条

出租汽车管
理部门

县级以上医疗
机构

32

经营性道
路旅客运
输驾驶员
、道路危
险货物运
输驾驶员3
年内无重
大以上交
通责任事
故证明

从事客运经
营、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
经营的驾驶
员应符合的
条件

《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
运输条例》
（国务院令
第406号，
2023年7月20
日修订）第
八条、第九
条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管理规定》（交通运
输部2022年第38号
令）第九条、第十一
条

交通运输局 公安交管部门
实行告知承
诺制

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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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学校资产
证明

申请筹设、
正式设立实
施以职业技
能为主的职
业资格培训
、职业技能
培训的民办
学校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2018
年12月29日第
三次修正)第十
二条、第十三
条、第十五条

区行政审批
局

银行、会计师
事务所、其他
具有验资资格
的机构

34

供养直系
亲属与死
者关系证
明（通过
告知承诺
制、部门
间数据共
享核查）

办理养老保
险丧葬补助
金、抚恤金
核定；个人
账户一次性
支付核定
（养老保险
服务）

《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
法》（2018年
12月29日修
正）第十七条
、第十四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
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
知》（人社部发〔
2015〕32号）第四十
条、第四十一条《关
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
经办业务规程（试
行）的通知》（劳社
险中心函〔2003〕38
号）第六十六条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公安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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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离退休人
员死亡证
明（通过
告知承诺
制、部门
间数据共
享核查）

办理养老保
险丧葬补助
金、抚恤金
核定；个人
账户一次性
支付核定
（养老保险
服务）

《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
法》（2018年
12月29日修
正）第十七条
、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
保险条例》
（1953年1月
2日修正）第
十四条

《国务院关于建
立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4〕
8号）七、养老
保险待遇领取条
件：有条件的地
方人民政府可以
结合本地实际探
索建立丧葬补助
金制度。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
办规程的通知》（人
社部发〔2015〕32
号）第四十条、第四
十一条《关于印发基
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
规程（试行）的通知
》（劳社险中心函〔
2003〕38号）第六十
六条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公安部门
实行告知承
诺制

36

死亡证明
材料（通
过告知承
诺制、部
门间数据
共享核
查）

办理基本养
老保险个人
账户一次性
支付核定
（养老保险
服务）

《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
法》（2018年
12月29日修
正）第十四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
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
知》（人社部发〔
2015〕32号）第四十
一条《关于印发基本
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
程（试行）的通知》
（劳社险中心函〔
2003〕38号）第六十
四条、第七十三条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公安部门
实行告知承
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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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能够确定
指定受益
人、法定
继承人继
承权的公
证文书

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
注销登记

《国务院关于建
立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4〕
8号）第七条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经办规程》（人
社部发〔2019〕84
号）第三十七条、第
三十八条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公证机构

38

近亲属关
系证明
（结婚证
、户口簿
、出生证
明等不能
证明的）

申请工伤认
定（申请人
资格）

《工伤保险
条例》（国
务院令第586
号）第十七
条

市级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

原户籍地公安
派出所或基层
群众自治组织

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受理，市局
审批。

39
经济困难
证明

申领遗属生
活困难补助

《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
法》（2018年
12月29日修
正）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
修正草案》（1953年
1月26日劳动部颁
布）第四十五条、第
四十六条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遗属供养亲属
户籍所在地乡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
处）

40

抢险救灾
等维护国
家利益、
社会公共
利益活动
中受到伤
害的证明

工伤认定申
请

《工伤保险
条例》（国
务院令第586
号）第十五
条《河北省
奖励和保护
见义勇为条
例》（2015
年1月1日起
施行）第十
二条

市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
部门

见义勇为行为
发生地公安机
关、应急管理
部门、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有关
人民团体或者
村（居）委会

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受理，市局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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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与工亡职
工关系的
证明（结
婚证、居
民户口簿
、《出生
医学证明
》等不能
证明的）

供养亲属抚
恤金申领
（工伤保险
服务）

《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
法》（2018年
12月29日修
正）第三十八
条

《工伤保险
条例》（国
务院令第586
号）第三十
九条、第四
十一条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
经办规程的通知》
（人社厅发〔2022〕
24号）第七十三条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公安派出所

42

依靠工亡
职工生前
提供主要
生活来源
的证明
（告知承
诺制办
理）

供养亲属抚
恤金申领
（工伤保险
服务）

《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
法》（2018年
12月29日修
正）第三十八
条

《工伤保险
条例》（国
务院令第586
号）第三十
九条、第四
十一条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
经办规程的通知》
（人社厅发〔2022〕
24号）第七十三条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户籍所在地公
安派出所、街
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

实行告知承
诺制

43

孤儿、孤
寡老人、
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
的证明
（无法通
过部门间
数据共享
进行核验
的）

供养亲属抚
恤金申领
（工伤保险
服务）

《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
法》（2018年
12月29日修
正）第三十八
条

《工伤保险
条例》（国
务院令第586
号）第三十
九条、第四
十一条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
经办规程的通知》
（人社厅发〔2022〕
24号）第七十三条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市、县级民政
部门、街道办
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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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终止或者
解除劳动
关系的证
明

失业登记
《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
法》第五十条

劳动者申请失业登
记，按河北省人社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失
业登记工作强化失业
人员就业服务的通知
》（冀人社字【2020
】52号）《关于进一
步做好失业登记服务
管理工作的通知》
（冀人社字【2020】
268号）有关规定执
行。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原用人单位

失业登记人
员通过河北
人社一体化
公共服务平
台APP线上
申请办理失
业登记。

45 死亡证明
申请工伤认
定

《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
法》（2018年
12月29日修
正）第三十六
条

《工伤保险
条例》（国
务院令第586
号）第十五
条

市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
部门

法院、公安机
关、医疗机构
、村（居）委
会

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受理，市局
审批。

46
无犯罪记
录证明

娱乐场所设
立、变更开
办者审批

《娱乐场所
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58号，2020
年11月29日
第二次修订)
第五条

区行政审批
局

户口所在地公
安派出所

实行告知承
诺制

四、文化旅游领域

五、市场监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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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外国投资
方主体资
格证明

办理外商投
资设立、变
更手续

《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商
投资法实施
条例》（国
务院令第723
号，2020年1
月1日起施
行）第三十
七条、第四
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

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
册局关于更新《市场
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
范》《市场主体登记
文书规范》的通知
（国市监注（司）函
〔2022〕169号）公
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
规范3.股东、发起人
为外国投资者的，其
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
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家
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
国驻该国使（领）馆
认证

市场监管局

投资者所在国
（地区）发证
机构以及我国
驻该国使领馆

48

居民住宅
改为商务
用房不扰
民证明

将住宅改为
经营性用房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九
条

区行政审批
局

有利害关系的
业主

实行告知承
诺制

49
从业人员
健康证明

用于办理食
品小餐饮和
小作坊登记

《河北省食
品小作坊小
餐饮小摊点
管理条例》
(2016年7月1
日施行)第十
九条、第二
十五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县级以上医疗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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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医疗卫生
机构出具
的含视力
、色盲内
容的健康
证明

特种设备作
业人员(持证
焊工)资格认
定

《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第十
四条

《特种设备焊接作业
人员考核细则》(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2010第126号)第
二十六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县级以上医疗
机构

实行告知承
诺制

51 体检报告

办理特种设
备安全管理
和作业人员
资格认定

《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第十
四条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考核规则》(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
TSGZ6001-2019)第十
五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县级以上医疗
机构

实行告知承
诺制

52
姓名或名
称更改证
明

申请股权出
质变更登记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四百四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股权出质登记办法》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总令第32号)第九
条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市场主体登记
文书规范》《市场主
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的通知(国市监注
发202224号)

区行政审批
局

户口所在地公
安派出所、市
场监管部门、
出质人或质权
人登记机关

自然人身份
证号码一致
的无需提交
改名证明，
只需提交新
的身份证件
复印件。实
行告知承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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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姓名或名
称变更证
明

企业设立变
更登记

《中华人民
共和国市场
主体登记管
理条例》(国
令第746号)
第八条、第
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
主体登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第四十六条

区行政审批
局

股东、发起人
、投资人、出
资人(主管部
门)、合伙人登
记机关、户口
所在地公安派
出所

自然人身份
证号码一致
的无需提交
改名证明，
只需提交新
的身份证件
复印件。实
行告知承诺
制。

54

投入开发
建设的资
金已达工
程建设总
投资的25%
以上的证
明材料

办理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
(2019年8月26
日第三次修正)
第四十五条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
理办法》(2004年7月
20日建设部令第131
号修改)第七条

区行政审批
局

监理单位、银
行

55
房屋安全
鉴定证明

大修自住住
房提取住房
公积金

《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
》（国务院
令第350号，
2019年3月24
日修订）第
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河北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办法》（省政府
令〔2008〕第14号，
2019年12月15日修
改）第三十条

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房屋安全鉴定
机构

六、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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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死亡证明

职工死亡继
承人或受遗
赠人提取公
积金

《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
》（国务院
令第350号，
2019年3月24
日修订）第
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河北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办法》（省政府
令〔2008〕第14号，
2019年12月15日修
改）第二十九、三十
条

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医疗结构、公
证部门、人民
法院、死亡职
工单位、村
（居）委会

57
继承权或
或受遗赠
权证明

职工死亡继
承人或受遗
赠人提取公
积金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第350号）第
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河北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办法》（河北省
人民政府令〔2008〕
第14号）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公证机构、法
院

58

户口注销
证明或出
境定居证
明

出国定居提
取公积金

《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
》（国务院
令第350号）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
条

《河北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办法》（河北省
人民政府令〔2008〕
第14号）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公安部门

58

县级以上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门批准
的劳动能
力鉴定证
明

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提取
公积金

《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
》（国务院
令第350号）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
条

《河北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办法》（河北省
人民政府令〔2008〕
第14号）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

七、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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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不动产坐
落变更证
明

不动产登记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零九条

《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
》（国务院
令第656号）
第十六条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国土
资源部令第63号）第
二十六条

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县级地名管理
部门

涉及门牌号
码的，由地
名管理部门
编制且变更
的可出具证
明

60
与被继承
人的亲属
关系证明

不动产登记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零九条

《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
第656号)第
十六条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国土
资源部令第63号）第
十四条

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户口所在地公
安派出所、村
（居）委会、
用人单位

61

监护人证
明或指定
监护人关
系证明
（户口簿
等不能证
明的）

监护人代为
申请登记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零九条

《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
第656号)第
十六条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国土
资源部令第63号）第
十一条

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人民法院、民
政部门、居民
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等

62
被继承人
或遗赠人
死亡证明

不动产登记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零九条

《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
》（国务院
令第656号，
2019年3月24
日修订）第
十六条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国土
资源部令第63号，
2016年1月1日公布实
施）第十四条

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公安机关、法
院、医疗机构
、村（居）委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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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个人身份
变更证明

申请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所
有权变更登
记

《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
》（国务院
令第656号，
2019年3月24
日修订）第
十六条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国土
资源部令第63号，
2016年1月1日实施）
第二十六条、第三十
七条

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户口所在地公
安派出所

64

医疗机构
设置提交
的资信证
明

医疗机构设
置审批

《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149号发布，
2016年2月6
日修改)第十
条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国家卫
生计生委令第12号，
2017年4月1日修正)
第十五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具有法定资格
的验资机构

65

法定代表
人或主要
负责人无
不符合申
请设置医
疗机构的
情况证明

医疗机构执
业登记(人体
器官移植除
外)

《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149号，2016
年2月6日修
改)第十六条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自2017
年4月1日起施行)第
十二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卫生健康、公
安派出所等部
门

实行告知承
诺制。

66

护士执业
注册需提
供的医疗
卫生机构
拟聘用证
明(不能够
提供聘任
书或聘任
合同等文
件的)

护士执业注
册

《护士条例
》(国务院令
第517号，
2020年3月27
日修订)第八
条

《护士执业注册管理
办法(2008年卫生部
令第59号，2021年1
月8日修订)第九条

区行政审批
局

拟执业的医疗
卫生机构

实行告知承
诺制。

八、卫生健康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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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外国医师
的健康证
明

外籍医师来
华短期执业
许可、台湾
地区医师在
大陆短期执
业许可、香
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医
师在内地短
期执业许可

《中华人民共
和国医师法》
第六十六条

《国务院对确需
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
可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412号)
第199项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
行医暂行管理办法》
(1993年卫生部令第
24号，2016年1月19
日修改)第十条《外
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
暂行管理办法(1993
年卫生部令第24号，
2016年1月19日修改)
第六条《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
地短期行医管理规定
(2008年12月29日卫
生部令第62号公布)
第六条

区行政审批
局

检验检疫机构
须经过港澳
地区公证机
关公证。

68

公共场所
从业人员
健康合格
证明

公共场所从
业人员上岗

《公共场所
卫生管理条
例》(国务院
令第714号，
2019年4月23
日修改)第七
条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卫
生部令第80号，2011
年3月10日公布)第十
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县级以上医疗
机构

69
婚育情况
证明

办理农村独
生子女中高
考加分资格
审核

《河北省人
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
（2021年11
月23日实
施）第三十
五条

《河北省招生委员会
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河北省教育
厅关于调整农村独生
子女考生高考加分资
格审核工作时间的紧
急通知》（冀招委〔
2018〕4号）第三项

藁城区卫生
健康局

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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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农村户口
状况证明

办理农村独
生子女中高
考加分资格
审核

《河北省人
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
（2021年11
月23日实
施）第三十
五条

《河北省招生委员会
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河北省教育
厅关于调整农村独生
子女考生高考加分资
格审核工作时间的紧
急通知》（冀招委〔
2018〕4号）第三项

藁城区卫生
健康局

村委会

71

考生父母
双方一方
死亡的，
需提供死
亡相关证
明材料

办理农村独
生子女高考
加分资格审
核（父母一
方死亡的，
只审核另一
方情况）

《河北省人
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
（2021年11
月23日实
施）第三十
五条

《河北省招生委员会
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河北省教育
厅关于调整农村独生
子女考生高考加分资
格审核工作时间的紧
急通知》（冀招委〔
2018〕4号）第三项

藁城区卫生
健康局

公安部门、人
民法院、乡级
以上医疗机构
、村委会

72

1992年4月
以前抱养
提供合法
抱养证明

计划生育特
别扶助对象
资格确认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
（2021年8月20
日修订）第二
十七条、第三
十二条、第三
十一条

《河北省人
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
（2021年11
月23日实
施）第三十
四条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第二十三条

《河北省计划生育家
庭特别扶助对象资格
确认条件的具体规定
》（冀人口发〔2008
〕16号）第二条

藁城区卫生
健康局

村（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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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婚育情况
证明

申请享受农
村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扶
助政策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
（2021年8月20
日修订）第二
十七条、第三
十一条

《河北省人
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
（2021年11
月23日实
施）第三十
四条、第三
十六条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中发〔
2021〕30号）第
二十二条

《河北省农村部分计
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对象确认条件的具体
规定（试行）》（冀
人口发〔2015〕13
号）享受奖励扶助的
申请材料：3、婚姻
状况证明；4、单位
或村委会出具的子女
状况证明。

藁城区卫生
健康局

乡镇人民政府
、村委会

74

丧偶的，
需提供配
偶死亡证
明

申请享受农
村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扶
助政策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
（2021年8月20
日修正）第三
十一条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中发〔
2021〕30号）第
二十二条

《河北省农村部分计
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对象确认条件的具体
规定（试行）》（冀
人口发〔2005〕13
号）第六项

藁城区卫生
健康局

公安机关、法
院、医疗机构
、村（居）委
会

75
子女状况
证明

农村部分计
划生育家庭
奖励扶助对
象资格确认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
（2021年8月20
日修正）第三
十一条

《河北省人
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
（2021年11
月23日修
订）第三十
六条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中发〔
2021〕30号）第
七条（二十二）
项

《河北省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
〈河北省农村部分计
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对象确认条件的具体
规定（试行）〉的通
知》（冀人口发〔
2005〕13号）第五条

藁城区卫生
健康局

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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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子女死亡
或被宣告
死亡的证
明材料

申请享受计
划生育家庭
特别扶助政
策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
（2021年8月20
日修正）第三
十二条

《河北省人
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
（2021年11
月23日实
施）第三十
四条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中发〔
2021〕30号第七
项、二十三项

《河北省计划生育家
庭特别扶助对象资格
确认条件的具体规定
（试行）》（冀人口
发〔2008〕6号）第
二条

藁城区卫生
健康局

公安机关、法
院、医疗机构
、村（居）委
会

77
亲子鉴定
证明

机构外出
生，签发出
生医学证
明；变更出
生证明父母
信息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解决无户口
人员登记户口问
题的意见》（国
办发〔2015〕96
号）第二项

藁城区卫生
健康局

司法行政部门
认可的鉴定机
构

78

发起人、
拟任负责
人未受到
剥夺政治
权利的刑
事处罚的
证明

办理社会团
体登记业务

《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条
例》(国务院
第250号令)
第十三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公安机关
实行告知承
诺制。

79

拟任负责
人未受到
剥夺政治
权利的刑
事处罚的
证明

办理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
记业务

《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
例》(国务院
令第251号)
第十一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公安机关
实行告知承
诺制。

九、民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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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验资报告
办理社会团
体登记业务

《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条
例》(国务院
令第250号)
第十一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具有法定资格
的验资机构

81 验资报告
办理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
记业务

《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
例》(国务院
令第251号)
第九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具有法定资格
的验资机构

82

社会福利
机构作为
送养人应
提交的公
安机关出
具的捡拾
弃婴、儿
童报案的
证明

收养登记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
四条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
登记办法》（民政部
令第14号，2023年7
月20日第二次修订）
第七条

民政局 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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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监护人为
送养人实
际承担监
护责任的
证明，或
者被收养
人生父母
无完全民
事行为能
力并对被
收养人有
严重危害
的证明

收养登记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
五条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
登记办法》（民政部
令第14号，2023年7
月20日第二次修订）
第七条

民政局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
村（居）委会
、公安部门、
法院、医疗机
构等

84
亲属关系
证明

收养登记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
九条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
登记办法》（民政部
令第14号，2023年7
月20日第二次修订）
第七条

民政局
公安机关、村
（居）委会、
公证机构

85

收养人婚
姻状况和
抚养教育
被收养人
能力等情
况的证明

收养登记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
八条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
登记办法》（民政部
令第14号，2023年7
月20日第二次修订）
第六条

民政局
收养人所在单
位或者村
（居）委会

86
收养人身
体健康证
明

收养登记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
八条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
登记办法》（民政部
令第14号，2023年7
月20日第二次修订）
第六条

民政局
县级以上医疗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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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孤儿生父
母死亡证
明

收养登记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
三条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
登记办法》（民政部
令第14号，2023年7
月20日第二次修订）
第七条

民政局

法院、公安机
关、医疗机构
、村（居）委
会

88

提交配偶
死亡或者
下落不明
的证明

收养登记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
七条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
登记办法》（民政部
令第14号，2023年7
月20日第二次修订）
第七条

民政局

公安机关、法
院、医疗机构
、村（居）委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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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生父母服
刑在押、
强制隔离
戒毒、被
执行其他
限制人身
自由措施
、失联、
被撤销监
护资格的
证明材料

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认定

《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
（2020年10月
17日修订）第
四十三条

《关于进一步《关于
进一步加强孤儿和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
工作的实施意见》
（冀民规[2019]4
号）和《公安部公安
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
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
知》（民发〔2020〕
125号）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是指父母双方
均符合重残、重病、
服刑在押、强制隔离
戒毒、被执行其他限
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失联、被撤销监护资
格、被遣送(驱逐)出
境情形之一的儿童;
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
失踪,另一方符合重
残、重病、服刑在押
、强制隔离戒毒、被
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
由的措施、失联、被
撤销监护资格、被遣
送(驱逐)出境情形之
一的儿童

民政局

监狱、戒毒所
等执行其他限
制人身自由措
施的机关、公
安机关、法院

90
寄养家庭
成员健康
状况证明

办理儿童寄
养业务

《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
（2020年10月
17日修订）第
四条、第九十
三条

《家庭寄养管理办法
》（民政部令第54
号，自2014年12月1
日起施行）第八条、
第十二条

民政局
县级以上医疗
机构

实行告知承
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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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孤儿、孤
寡老人、
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
的证明
（无法通
过部门间
数据共享
进行核验
的）

供养亲属抚
恤金申领
（工伤保险
服务）

《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
法》（2018年
12月29日修
正）第三十八
条

《工伤保险
条例》（国
务院令第586
号）第三十
九条、第四
十一条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
经办规程的通知》
（人社厅发〔2022〕
24号）第七十三条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市、县级民政
部门、街道办
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

92
解除收养
关系的证
明

农村部分计
划生育家庭
奖励扶助对
象资格确认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
（2021年8月20
日修正）第三
十一条

《河北省人
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
（2021年11
月23日修
订）第三十
六条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中发〔
2021〕30号）第
七条（二十二）
项

《河北省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
〈河北省农村部分计
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对象确认条件的具体
规定（试行）〉的通
知》（冀人口发〔
2005〕13号）第六条

村（居）委
会

民政部门

93

监护人证
明或指定
监护人关
系证明
（户口簿
等不能证
明的）

监护人代为
申请登记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零九条

《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
第656号)第
十六条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国土
资源部令第63号）第
十一条

市、县级自
然资源和规
划局

人民法院、民
政部门、居民
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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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本人无配
偶以及与
对方当事
人没有直
系血亲和
三代以内
旁系血亲
关系的声
明

港澳台居民
、华侨办理
结婚登记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
二条、第一千
零四十八条

《婚姻登记
条例》（国
务院令第387
号，自2003
年10月1日起
施行）第五
条

婚姻登记机
关

港澳台公证机
构；居住国公
证机构或者有
权机关出具、
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该国使
（领）馆认证
或者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该国
使（领）馆出
具

95

部队团级
以上政治
部门开具
的军人婚
姻登记证
明

军人申请婚
姻登记时，
需提交的部
队团级以上
政治部门开
具的军人婚
姻登记证明

《婚姻登记工作规范
》（民发〔2015〕
230号）第三十条

婚姻登记部
门

部队团级以上
政治部门

96
丧偶死亡
证明

办理结婚登
记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
二条、第一千
零五十一条

民政部《婚姻登记工
作规范》（民发〔
2015〕230号）第二
十九条

婚姻登记部
门

公安机关、法
院、医疗机构
、村（居）委
会

97
家庭经济
困难证明

申请法律援
助

《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援助
法》第四十一
条

《河北省法
律援助条例
》（2007年9
月1日起施
行）第十四
条

市、县法律
援助机构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实行告知承
诺制

十、司法行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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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三年以上
从事基层
法律服务
工作或基
层司法行
政工作经
历的证明

基层法律服
务所变更负
责人

从事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或基层司
法行政工作经历
的证明基层法律
服务所变更负责
人《国务院对确
需保留的行政审
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
412号）第75项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
理办法》（2017年12
月25日司法部令第
137号）第十六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基层法律服务
所

实行告知承
诺制。

99

基层法律
服务所对
申请人实
习表现的
鉴定意见
或者具有
二年以上
其他法律
职业经历
的证明

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执
业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
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
可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412
号）第75项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管理办法》(2017
年12月25日司法部令
第138号)第十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基层法律服务
所、工作经历
单位

实行告知承
诺制。

100

新增加合
伙人的三
年以上职
业经历证
明

基层法律服
务所变更合
伙人

《国务院对确需
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
可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412
号）第75项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
理办法》（2017年12
月25司法部令第137
号）第七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基层法律服务
所

实行告知承
诺制。

十一、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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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申请教师
资格认定
的思想品
德鉴定表

申请教师资
格认定

《教师资格
条例》(国务
院令188号)
第十五条

区行政审批
局

申请人作单位
或在地街道事
处(乡镇人民政
府)、公安派出
所

实行告知承
诺制。

102
体格检查
证明

申请教师资
格认定

《教师资格
条例》(国务
院令188号)
第十五条

区行政审批
局

行政审批部门
或者受委托的
高等学校指定
的医院

103
学校资产
证明

申请筹设、
正式设立、
变更地址、
变更层次类
别、分立合
并、经筹设
后设立中等
及以下民办
学校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2018
年12月29日第
三次修正)第十
一条、第十三
条、第十五条

区行政审批
局

银行、会计师
事务所、其他
具有验资资格
的机构

104
因不可抗
拒原因休
学证明

适龄儿童、
少年因不可
抗拒原因需
要延缓入学
或者休学审
批

《河北省实
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办法
》第九条

《河北省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修订）》
（2017年9月1日实
施）第十六条

县级教育部
门、乡镇人
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

户口所在地公
安派出所、民
政部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等

105

医疗诊断
证明（义
务教育阶
段）

适龄儿童、
少年因身体
状况需要延
缓入学或者
休学审批

《河北省实
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办法
》第九条

《河北省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修订）》
（2017年9月1日实
施）第十六条

县级教育部
门、乡镇人
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

县级以上医疗
机构

十二、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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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体检证明
特种作业操
作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条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
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
定》(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30
号，2015年5月29日
修改)第四条、第十
六条

区行政审批
局

社区或县级以
上医疗机构

实行告知承
诺制。

107 健康证明
特种作业操
作证复审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条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
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
定》(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30
号，2015年5月29日
修改)第四条、第二
十二条

区行政审批
局

社区或县级以
上医疗机构

实行告知承
诺制。

108

从事生鲜
乳运输的
驾驶员、
押运员健
康证明

生鲜乳准运
证明

《乳品质量
安全监督管
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536
号)第二十条
、第二十五
条

《生鲜乳生产收购管
理办法》(2008年农
业部令第15号)第二
十九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县级以上医疗
机构

109

生鲜乳收
购从业人
员健康证
明

生鲜乳收购
许可

《乳品质量
安全监督管
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536
号)第二十条

《生鲜乳生产收购管
理办法》(2008年农
业部令第15号)第十
八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县级以上医疗
机构

第 34 页，共 36 页



110

变更注册
地址的证
明(地名发
生变化的)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

《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
条例》(国务
院令第344
号,2013年12
月7日修订)
第三十五条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管理办法》
(2015年修正)第十四
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县级地名管理
部门

街路巷地名
变更，涉及
门牌号码
的，由地名
管理部门编
制且变更的
可出具证明
”。实行告
知承诺制。

111
活动场地
同意使用
的证明

举办健身气
功活动及设
立站点审批

《健身气功管理办法
》(2006年国家体育
总局令第9号)第十三
条

区行政审批
局

活动场地管理
者

《健身气功
管理办法》
尚未修订，
修订前予以
保留此项证
明事项。

112 资金证明
筹备设立宗
教活动场所
审批

《宗教事务
条例》(国务
院令第426
号,2017年6
月14日修订)
第二十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具有法定资格
的验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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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因公牺牲
、病故证
明

死亡抚恤

《军人抚恤
优待条例》
（国务院令
第709号）第
九条、第十
条《烈士褒
扬条例》(国
务院令第718
号)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退役
军人事务部
门

军队团以上政
治机关

114
渔业船员
健康证明

渔业船员证
书核发

《中华人民
共和国船员
条例》(国务
院令第494
号，2020年3
月27日修订)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船员管理办法
(2022修订)第七条

市、县级农
业农村部门

乡级以上医院

渔业船员证
书核发权限
在省级农业
农村部门或
大专院校。

115

当地兽药
管理部门
出具的企
业没有违
规经销假
劣兽药行
为的证明

兽药经营许
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兽药
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第404号)第
五十六条

《河北省兽药GSP检
查验收办法》（2010
年7月7日公布）第十
一条

区行政审批
局

县级兽药管理
部门

兽药经营许
可证核发已
划转至行政
审批局。实
行告知承诺
制

116
身体条件
证明

办理拖拉机
、联合收割
机操作人员
操作证件核
发

《农业机械
安全监督管
理条例》
（国务院令
第563号，
2019年3月2
日修改）第
二十三条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
机驾驶证管理规定》
（农业部令2018年第
1号，2018年1月15日
公布）第十二条

县级农业农
村部门、行
政审批部门

乡镇或社区以
上医疗机构

该项职能已
划转至区公
安交警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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